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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2016 年 5 月 9 日，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关于对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

核问询函》（上证公函【2016】0464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现就《问

询函》中有关问题回复如下： 

一、关于水务业务 

1. 公司污水处理业务营业收入 1.73 亿元，同比下降 9.77%，毛利率 34.07%，

同比下降 7.53 个百分点。请公司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包括污水处理价格及其形成

机制，污水处理量和财政补贴情况等，对比行业中可比公司，补充披露公司污水处

理业务收入和毛利率下降的原因以及未来的应对措施。 

回复：公司拥有 18 家污水处理厂，均为 BOT 特许经营项目，污水处理价格通常

根据项目的规模、运营年限、排放标准、是否包含管网等边界条件来设定。由于边

界条件不同，同行业公司呈现差异化的处理费单价及毛利率水平。可比同行业从事

污水处理业务的上市公司近三年污水处理业务毛利率水平如下: 

股票简称 2013年度 2014 年度 2015年度 

中原环保 47.11 43.94 44.12 

兴蓉环境 57.91 48.96 44.12 

中山公用 40.95 41.22 42.21 

首创股份 46.77 45.38 43.44 

创业环保 39.72 43.91 39.31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庆水务 68.15 63.51 63.24 

国中水务 56.67 44.73 40.18 

瀚蓝环境 40.45 41.61 34.07 

行业平均 49.72 46.66 43.84 

 

公司 2015年度污水处理业务收入和毛利率下降的原因主要是： 

2015年，污水处理行业受到增值税政策调整的影响，根据财税（2015）78号文，

2015 年 7 月 1 日起，污水处理业务增值税由免税调整为即征即退 70%。受增值税政

策调整影响，公司污水处理业务收入同比有所下降。由于污水处理费收入同比下降

而污水处理成本基本保持稳定，因此，公司污水处理业务的毛利率同比下降。 

应对措施：基于上述税收政策调整的影响，公司将积极向税务部门申请污水处

理增值税的退税工作。2015年度污水处理业务占公司营业收入比例为 5.16%，占比

较低，公司将积极拓展新的污水处理项目，提升污水处理业务的收入水平。 

 

2.公司 2015 年在供水量小幅下滑 0.11%的情况下，实现供水业务收入 6.99 亿

元，同比上升 28.74%，毛利率 21.84%，同比减少 14.92 个百分点。请公司补充披露： 

在供水量基本不变的情况下，供水业务收入上升 28.74%，毛利率减少 14.92 个

百分点的原因。与相似地区的可比公司相比，补充说明公司各供水资产的盈利情况

与财务指标在同行业公司中的水平，以及是否符合行业发展趋势。 

回复：公司 2015 年度在供水量基本不变的情况下，供水业务收入上升 28.74%，

主要原因是：2015 年，公司通过收购南海区各镇街自来水公司实施了南海区供水终

端整合工作。供水终端整合前，公司的供水模式主要是向各镇街水司趸售自来水，

执行趸售水价；供水整合后，公司通过控股的各镇街水司而直接向终端用户供水，

执行终端用水价格标准。由于终端水价比泵售水价高，2015 年公司平均售水单价同

比增加约 0.314元/m³，增幅为 21.02%。 

公司 2015 年供水量基本不变的情况下毛利率减少 14.92 个百分点的原因主要

是：一是折旧增加：供水整合新增子公司及母公司新桂城水厂投产，资产折旧额增

加；二是水损率上升：供水终端整合后，供水范围和区域扩大，公司管网总长度增

加，部分新增管网建成年代相对较长造成供水业务综合水损率同比上升。对于桂城

水厂整体迁移项目，根据公司与政府签署的协议，政府将给予专项补偿。报告期内

公司已收入一部分补偿款，补偿款计入递延收益，分期转入营业外收入，虽然不能



改变毛利率下滑的局面，但对供水业务的盈利有正面影响。针对镇街水司水损率较

高的情况，公司把水损治理作为 2016年度的重点工作，查找原因，督促整改，有效

降低水损率，以提高效益。 

供水设施为市政基础设施，其盈利能力通常表现出一定的周期性特征。一方面，

供水设施一般需要投资先导，前期投入较大，产能形成早于产能利用率的提升，因

此初期毛利率较低。随着产能利用率的提升并进入稳定运营阶段，毛利率将逐步提

升至较为稳定的水平。此外，在水价调升的情况下盈利能力会迅速提升。但随着投

入增加、成本上升等因素影响，毛利率呈逐步下行趋势，而在下一次水价调升后，

毛利率又将提升。对于同行业公司，其是否实现厂网一体化、处于前期投入阶段还

是稳定运营阶段等因素均可能对供水资产的盈利情况与财务指标产生影响、造成差

异。公司 2013年、2014 年、2015年供水毛利率分别为 37.84%、36.75%、 21.84%，

同属广东地区中山公用近三年的供水业务毛利率分别为 26.62%、27.80%、 28.89%，

与相似地区的可比公司相比，公司供水业务盈利情况与财务指标符合行业发展趋势。

随着公司 2016年 1月 1日起提升水价，供水毛利率将有所提升。 

3. 供水行业受行政政策干预较大，水价由政府主导，未实现市场化，而供水价

格调整对公司业绩影响较大。请公司补充披露所在地区供水单价和污水处理单价在

报告期内的调整情况，包括但不限于调整依据和方式，并量化分析水价调整对公司

未来盈利的影响。 

回复：（1）根据我国目前的法律法规，水价格由政府定价，价格调整受经济环

境和法律程序等因素影响较大。2015 年由于新桂城水厂的投建，我司供水业务利润

受到较大影响，公司积极向政府相关部门说明相关情况，顺利推动了南海区自来水

价格调整程序。2015 年 12 月南海区发展规划和统计局发布水价调整通知，自 2016

年 1月开始执行新的水价标准。详见公司于 2015 年 12月 22日披露的《关于佛山市

南海区自来水价格调整的公告》（临 2015-048）、2016年 1月 5日披露的《关于佛

山市南海区启动自来水价格与价格调节基金联动机制的公告》（临 2016-002）以及

2016 年 2 月 6 日披露的《关于佛山市南海区启动自来水价格与水资源费联动机制的

公告》（临 2016-007）。 

根据最新水价及当前售水结构测算，公司当前售水均价较2015年同比增加约0.3

元/ m³，增幅约为 16.57%。按 2015年度售水量计算，预计 2016年度增加收入 11611



万元。 

（2）公司在与政府部门签订的污水处理 BOT 协议中有约定价格调整机制，价格

调整幅度主要根据电价、工人工资福利水平、物价指数和银行贷款利率及税收政策

等来综合确定。在本报告期内污水处理单价仍执行原 BOT合同约定价格，未作调整。 

 

二、关于固废业务 

4.公司收购创冠中国后，固废业务产能大幅上升，2015 年贡献收入 10.02 亿元，

占总收入比例已接近 30%，毛利率 42.86%，同比增加 5.76 个百分点。请公司补充披

露： 

（1）公司在固废行业的收入构成及毛利率等财务指标。 

回复：按收入性质分类如下： 

项目 
2015年 

金额(万元) 构成(%) 毛利率(%) 

固废处理业务 100,160.81 100.00 

42.86 

其中：售电收入 44,793.38 44.72 

垃圾处理 22,765.87 22.73 

      垃圾转运 7,282.86 7.27 

      其他（含污泥处理、飞

灰处理及固废工程收入等） 
25,318.70 25.28 

 

（2）目前公司所拥有的垃圾焚烧业务特许经营权情况，包括但不限于项目名称，

协议签订时间，目前是否建成，特许经营期，核准垃圾处理规模及实际处理量，垃

圾处置费，内部收益率等。 

回复：目前公司拥有 19 份垃圾焚烧发电特许经营权合同，总规模为 15350 吨/

日，垃圾处置费单价区间在 49～95元/吨，内部收益率在 8-10%之间。具体项目情况

如下表： 

项目名称 
协议签订时

间 
建设情况 特许经营期 

项目核准

总规模 

（吨/日） 

晋江市垃圾焚烧发电综合处理厂 2003年 12月 已完成建设 
自正式投产之日起 30

年 
600 



项目名称 
协议签订时

间 
建设情况 特许经营期 

项目核准

总规模 

（吨/日） 

晋江市垃圾焚烧发电综合处理厂 2007年 9月 已完成建设 
自正式投产之日起至

2035年 12月 31日止 
1200 

安溪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 BOT特许

经营项目一期 
2009年 8月 

已完成建设 
自 2009年 8月 28日起

至 2039年 8月 27日止 
600 

安溪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 BOT特许

经营项目二期 
已完成建设 

惠安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特许经

营项目一期 
2009年 2月 

已完成建设 
自 2009年 2月 20日起

至 2036年 2月 19日止 
1200 

惠安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特许经

营项目二期 
已完成建设 

南平市“三线一中心”城市生活垃圾

焚烧发电厂 BOT项目 
2009年 8月 已完成建设 含建设期 30年 600 

黄石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 BOT项目

一期 
2009年 5月 

已完成建设 正式特许经营权协议

签订之日至移交日前

一日间的 27年 

1200 

黄石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 BOT项目

二期 

预计 2017年

1月投产 

福清市生活垃圾焚烧厂项目一期 

2009年 9月 

已完成建设 

自 BOT协议生效之日起

27年 
900 

福清市生活垃圾焚烧厂项目二期 

已基本完工，

目前在调试

中 

漳州南部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特许

经营权 
2016年 2月 筹建中 30年（含 2年建设期） 1000 

孝感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 BOT项目

一期 
2010年 4月 尚未开工 

建设期开始之日至移

交日前一日的 27年 
1050 

孝感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 BOT项目

二期 
  

廊坊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2009年 12月 已完成建设 
从 2009年 6月 26日起

27年 
1000 

大连金州新区生活垃圾焚烧处理项

目（一期）BOT项目 
2015年 9月 

预计 2017年

初投产 
含建设期 27年 1000 

贵阳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 BOT特许经

营项目 
2013年 5月 尚未开工 

自取得环评批复之日

起 30年 
2000 



项目名称 
协议签订时

间 
建设情况 特许经营期 

项目核准

总规模 

（吨/日） 

佛山市南海区垃圾焚烧发电厂二厂

项目 
2006年 7月 已完成建设 

30年（自正式运营之日

起算） 
1500 

佛山市南海区垃圾焚烧发电厂一厂

改扩建项目 
2011年 7月 已完成建设 

30年（自正式运营之日

起算） 
1500 

 

（3）结合各垃圾焚烧项目的垃圾处理量、上网电价、上网电量等指标，对比同

行业公司，分析发电收入和垃圾处置费收入的变动情况，以及是否符合行业发展趋

势。 

回复：垃圾焚烧发电的上网电价由国家发改委核定，行业内执行统一的电价标

准，即以生活垃圾为原料的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均先按其入厂垃圾处理量折算成上

网电量进行结算，每吨生活垃圾折算上网电量暂定为 280千瓦时，并执行全国统一

垃圾发电标杆电价每千瓦时 0.65元（含税）；其余上网电量执行当地同类燃煤发电

机组上网电价。 

2014 年末，公司完成对创冠环保（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冠中国”）

100%股权的并购，于 2015 年合并创冠中国报表，同时南海垃圾焚烧发电一厂改扩建

项目于 2015 年 7月建成投产，固废处理业务的跨越发展使公司业务结构发生较大变

化，固废处理业务正逐渐成为公司最核心的业务板块。全年固废处理业务收入达到

10亿元，占公司总营收的比例已接近 30%，同比增长 165%。公司垃圾处理量及上网

电量大幅提升，2015 年垃圾处理量 308万吨，同比增长 365.16%，上网电量 8.2亿

度，同比增长 292%。每吨垃圾上网电量为 266 度，对比同行业伟明环保及中国天楹

吨垃圾上网电量分别为 267度、216度，符合行业发展趋势。 公司将持续加强创冠

中国整合后的管理提升工作，进一步提升垃圾焚烧发电业务的发电效率。 

目前垃圾焚烧行业垃圾处理费价格参差不齐，由于各项目边界条件不同，不容

易进行垃圾处理费价格的对比。公司在项目选择上避免参与低价竞争的项目，公司

目前拥有的垃圾处理项目所处区域经济发展较好，垃圾量增长较快，目前垃圾处理

费平均单价在行业中等以上，部分项目垃圾处理费有一定上调空间，项目毛利率水

平相对较高，盈利能力较为稳定且具有一定的发展空间，公司利益保障程度较高。 



5.报告期内，公司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共计 4407 万元，主要包括生活垃圾

外运费补助 3657 万元，该笔款项为政府返还前期由子公司垫付的生活垃圾外运填埋

的增收费用。请公司补充披露政府返还该笔填埋费的原因以及是否具有可持续性。 

回复：根据南海区人民政府《关于南海绿电再生能源有限公司有关生活垃圾外

运费用的批复》（南府复〔2015〕218号），报告期内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佛山市南

海绿电再生能源有限公司(简称”绿电公司”)收回前期垫付的生活垃圾外运填埋费

3657 万元。该笔费用发生的原因是绿电公司一厂改扩建项目工程建设过程中，受制

于产能，部分南海区的生活垃圾要由绿电公司运送到佛山市高明填埋场进行填埋处

理，超出原垃圾处理特许经营权协议的正常范围，属于非市场行为增加的费用。经

申请，由政府予以一次性返还给绿电公司，不具有可持续性。 

 

特此公告。 

 

                                        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 年 5 月 17 日 


